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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	序号
	学号
	姓名
	材料名称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实收档案数量
	

	签收情况说明
	

	移交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

	签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

	备注：
1.本表一式两份，交接双方各持一份。
2.归档的材料要按照年级、学号（从小到大）顺序整理。
3.归档材料要求：
（1）归档材料必须是办理完毕、手续完备的正式有效文件。
（2）归档材料应当完整、真实，文字清晰，对象明确，严格按照填表要求填写，有形成材料的主办部门及日期；凡规定有组织审查盖章的，应当加盖公章；个人文字材料应当有本人签字。
（3）归档材料应当是原件，特殊情况存入复印件的，应当在复印件上注明原件保管单位，并加盖公章。
（4）材料填写须打印，严禁手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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